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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　一　章  　總 　　　 則 
第1條​ 為配合政府政策，改善投資環境，發展區域工商業，繁榮地方經

濟，並加強投資服務及輔導中小企業為宗旨，依據經濟部函頒各

直轄市、縣(市)工商(業)發展投資策進會設置要點，設置「金門工

商發展投資策進會」(以上簡稱本會)。 
第2條​ 本會會址設於縣政府內(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六十號)或鄰近地

區。 
第　二　章　　組　　　　織 

第3條​ 本會為委員制，以縣長為召集人；設委員十五至二十三人，由召

集人就下列人員聘任之：　 
1.​ 縣政府暨所屬有關機關主管人員。 
2.​ 民意代表。 
3.​ 工商界代表。 
4.​ 金融界代表。 
5.​ 公用事業代表。 
6.​ 地方熱心人士及專家。 

第4條​ 本會置總幹事一人，負責執行委員會之決定事項及處理日常會

務工作，另置副總幹事二人，協助總幹事處理會務，並視實際需

要遴聘組長二至四人、專員一至三人、幹事三至六人、辦事員三

至六人；其人員進用、遴聘規定及員額由召集人核定。 

第5條​ 本會辦事人員之聘任，總幹事由召集人遴選提報委員會通過

後聘任，其餘人員由召集人逕行聘任。 
第　三　章　　會　　　　議 

第6條​ 本會委員會議每三至六個月召開一次，必要時，得召開臨時會議

，會議時由召集人為主席；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委員中互

推一人擔任之。 
第7條​ 本會委員會議審議下列事項： 

1.​ 年度工作計畫。 
2.​ 年度經費預算及決算。 
3.​ 有關改善投資環境，促進經濟發展之建議事項。 
4.​ 有關投資服務協調事項。 
5.​ 總幹事任免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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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​ 其他與會務策進有關事項。 
                第　四　章　　任　　　　務 
第8條​ 本會辦理下列工作： 

1.​ 宣揚政府經濟政策，強化城市行銷。 
2.​ 鏈結產官學資源，協助推動改善境內投資環境。 
3.​ 提供境內投資環境資料，促進投資意願。 
4.​ 協助投資人取得事業用地及銀行融資，並解答投資相關法

令。 
5.​ 協助投資人申辦事業手續及有關稅捐事項。 
6.​ 策動工業區之劃編與開發。 
7.​ 引介生產及管理技術。 
8.​ 策動改善經營方法，提高產品品質，減低生產成本。 
9.​ 推動各種技術管理人員及技術人員之訓練。 
10.​ 提供貿易情報，促進貿易發展。 
11.​ 輔導中小企業發展。 
12.​ 調查編印境內各項工商發展資料。 
13.​ 發掘有礙工商發展之問題，反映改善。 
14.​ 調解有關投資糾紛事件。 
15.​其他配合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推動之事項。 
16.​其他有關投資服務事項。 

前項工作得配合經濟部投資促進司、經濟部產業發展署、經濟部

中小及新創企業署、經濟部中部辦公室、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

心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等共同辦理。 
第　五　章　　經 費 與 稽 核 

第9條​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： 
1.​ 縣政府補助收入。 
2.​ 經濟部（投資業務處）、有關機關、團體等專案補助收入。 
3.​ 其他收入。 

第10條​ 本會經費收支，由委員會推舉委員若干人組成預算及決算小組，

定期稽核，並向委員會提出年度經費預算及決算報告。 
​ ​ 第　六　章　　附　　　　　則​  
第11條​ 本組織章程提經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並報請經濟部備查。 
第12條​ 本會年度工作計劃、預算及決算、成果提經委員會通過後實

施，    
公告於本會網站，並得配合經費來源單位審查備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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